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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對一九八七年出土的《法門惠恭大德之碑》在校訂錄

文的基礎上做了考釋，認為此碑為惠恭大德自樹以“昭其未

悟”，弘法度人。惠恭為唐初三階教的重要僧人，於法門寺

建立了三階禪院，並被唐高宗敕封為“檢校佛塔大德”。在

佛學思想方面，惠恭除繼承了信行的基本思想外，重禪法、

重經教為其特色，顯示了唐初三階教向傳統佛學回歸的傾

向。從惠恭的弘法活動看，唐初朝庭並未壓制三階教，而是

持聽之任之態度的。 

關於法門寺，當代學者康寄遙在《陜西佛寺紀略》中言：

「西安附近各祖寶塔，對於法門寺塔，猶如眾星之拱北辰。」

何以言之？因為此中有如來真身舍利。由於法門寺獨與佛骨

相連，因此使之成為超越所有佛寺的佛教聖地。有唐一代，

更是掀起了奉迎佛骨的狂潮。一九八七年，法門寺塔下地宮

文物的出土，引起了世人的注目。這批文物中，有一方殘

碑，名《法門惠恭大德之碑》，碑文已發表三次1，然均因錄

文及句讀失誤頗多，未能引起學界注意。近來重讀碑文，發

現惠恭乃是一位三階教僧人。三階教派命運多舛，歷遭禁

斷，經典、史籍存世者幾稀，故此碑當有一定的學術價值，

                                                       
1 分別見于《法門寺史略》，陳景富著，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新

發現唐法門寺住持〈惠恭禪師大德之碑〉》，韓金科、王均顯撰，《文博》（西

安）1991 年第 4 期；《法門寺志》，李俊良著，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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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當有補於我們認識唐初三階教的傳播情形和思想變化。茲

將碑文重錄並斷句於後，進而試為闡釋惠恭大德行歷及其佛

學思想。 

 

此碑本鑲於法寺塔基地宮之石壁中，出土時已斷為數截。

經拼對，此碑殘高約1.60米，殘寬0.64米，厚0.23米。碑首

篆額兩行，字有殘損，每行現有三字：“□門惠恭△□德之

碑”。碑文正書間有行體，殘存30行，滿行54字。碑陰銘刻

《佛遺教經》，經校對知其為鳩摩羅什譯本。現將重新整理的

碑文錄載於後，“△”符號表示其行隔，臆補的字加〔〕表示： 

［法］門惠恭［大］德之碑 

（前缺五十字）為如來下△（缺四十三字）者也。法門寺者，

本名阿育王△［寺］。（缺十四字）初升魔燄，正□百年，斯

主出代，用人□□□□。贏正指位，□天於之□癸，乃人同巨

歷造生地獄誹謗△（缺十一字）仍起心花於鑊湯，惡王歸依，

清業林於信圃。遂發願營塔，遍四天下。精心入道，釋梵光，

其福田至感精微，鬼神盡△（缺九字）神光夜明，八萬四千，

不日而就。其寺則育王之一所也，因而為號。惠恭禪師之上居

焉。 

禪師俗姓韋氏，本魯國鄒人。其△□□□□□□□□□邑天祚

歸商，以豕韋稱霸，蓋得姓於其國，因而命氏。禪師虛而保

真，清而容物。感陰陽之粹氣，得天地之淳風，思越斷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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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染囂塵，髫齡之年已墮僧數。豈非善吉

羅漢自磬家資，玄鸚比丘先摧論鼓。年甫十四依慈門寺道場審

禪師聽受三△［階］［佛］［法］，□□□□句。心遠七憎，

以果收因，則含生皆佛；將時驗質，則以位獨凡。上根下根，

洞悟其旨，真學妄學，究竟其門。苦行精誠，年逾十載。△□

□□□□□□□禪師者，佛法之機衡，幽途之炬燭。心滋有待，

智入無端，名稱普聞，眾所知識。禪師稽首接足，親承問道，

攝念歸依，習禪三△［載］。□□□□□□□會真空。雖業利

已修，化迷入悟，禪師慈愍有待，將擊群蒙，乃陰照昏山，明

發心海，解體三昧，利周四衢。年廿三，還居此寺。△□□□

□□□□□□花，戒珠圓明，能清五濁之水。上士稽首，中庸

歸命，意消神悟，目擊道存。以為定慧不兼，靜亂殊學，遵行

五眾，虔奉四依。△□□□□□□□楊之□。惠日明代，非開

寂滅之域，遂別安禪院，清淨住持，夙夜翹誠，供養靈塔。貞

觀之末，沐浴舍利。便燒二指，發菩提心。即△□□□□□□

□，清淨大眾，宛如初會。倏睹尊儀，情如新滅。豈止靈光浮

景，空驚迦葉之心；寶相澄輝，似入闍王之夢。2△ 

□□□□□□之道，行戒言之放心3。△天皇□□，□□地

絡，克振天維，安上□□，定禮制樂。以為垂衣端拱，得尊之

於此方；御升乘乾，非超之於彼岸。懸般若之鏡，圓照十方；

燃涅槃△之香，上□□□，報先於施作；曠劫之強，緣道始於

檀為。大千之化主，顯慶首年施絹三千匹，修營塔廟4。△敕

師結□□訖冥，因假願力以莊嚴，若神功之再運；感靈儀而示

現，如輪王之重修。禪師清淨其心，深信堅固，集眾法寶，如

海導師。嘗與勝光△寺惠乘［法］［師］同德比義，贈禪師行瑭

                                                       
2 此行未滿。 
3 同(2)。 
4 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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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巾，表為善友。則知舍利、迦葉更為顯揚，文殊、普賢樂相

誠仰。俄而乘師下代，德音綿邈，道林存化，虔之△獨存。長

□□煜，恥為孤照昏衢。智眼恨不兼明，悔嘆業像奔馳，將淪

教戒；愛馬騰躍、先亡苦空。故勒石題經，昭其未悟。敬鐫《遺

教經》、《般若心經》△各一部。□□□道，我執斷滅，明

性起於禪枝；法空見前，引尸羅於智果。頓漸宗印，終始

住持。寂靜律儀，則睹文齊相；澄清等忍，則觀義忘言。故△

知：道存□□，□執油於副墨；理歸微漸，見法雨於臨墀；四

果聲聞，感無涯而喪偶；十方菩薩，睹即色而歸心。寧止香

艷，成雲發東方之紫氣；花△纓結霧，□□□之青光而已哉！

當願：定鏡流輝，塵清四念；心珠凝彩，照引三明；芥城幾

空，海印無底；河神屢殞，法母常安。弟子學謝文圓，才非

△武庫，有□□□，期種覺於雷陰；未獲歸依，冀前緣於智勝；

德山高遠，思三昧於瞻□；定域幽深，心不及於疑始。希為善

誘，敢作銘曰：5△ 

識海波□，□□扇激。非我法王，誰救淪溺。般若實性，尸羅

妙跡。化城屢遷，真空不□。其一。 

十方諸佛，從法立名。相有終始，心無壞成。惠空七覺△，境

智□□，□□度者，實無眾生。其二。 

世間實有，名為一合。智越斷常，心超間塔。種覺□映，一多

相納。怨形妄心，顯見靈塔。其三。 

正像既遷，二階△無實。□□□□，四依挺出。了別愛憎，弘

揚誡律。重振法鼓，再明佛日。其四。 

心相不［二］，國土皆空。雖含覺性，不廢愚蒙。始明惠炬，

終揚戒風。希除△妄識，□□□□。其五。 

碑若天工，字凝神運。密嚴顯跡，含性招訓。降伏四魔，歸依

                                                       
5 同(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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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部。定水澄影，迷津息問。其六。 

佛前佛後，劫盡劫生。6塵界雖暗，法△眼恆□。□□□果，包

含色聲。惠空無際，福盡有情。 

永昌元年歲次乙丑□月庚戌朔卅日己卯 

法門寺僧惠恭樹 

郭□□一心供養 

 

法門寺惠恭之名，不見於現存僧傳。出土之碑亦未載其生

卒年份。然而，據碑載惠恭禪師“年廿三，還居此寺”及“貞

觀之未，沐浴舍利”推斷，其於貞觀二十一年前當已至法門

寺。另，從其在貞觀年間於法門寺的弘法成效看，至少需近

十年方可成就，故由此可再行將其至法門寺的年限上推約十

年。這可作為其下限。參之於其它証據，惠恭住法門寺肯定

不會早於貞觀五年（631年）。原因有二：一是法門寺本身

的情形；二是碑文中提到的惠乘法師之行歷。 

法門寺，隋之前名阿育王寺，隋代名為成實寺。唐武德元

年（618年）唐高祖李淵在稱帝前數日於隋大丞相任上，下令

改之為法門寺。不過，貞觀五年前的法門寺仍呈敗落之狀，

於關中佛教影響有限。據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記載：

“及周滅法，廂宇外級，唯有兩堂獨存。”“大業末年四方賊

                                                       
6 此行 55 字，“生”字乃添加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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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諸鄉在平原上，無以自安。乃共築此城以防外寇。唐初

雜住未得出居，延火焚之一切都盡。”“唐貞觀五年，岐州刺

史張亮素有信向，來寺禮拜，但見古基曾無上覆，奏敕望雲

宮殿以蓋塔基，下詔許之。”因構塔上尊嚴相顯。張德亮又

報請太宗批准，將塔基下佛骨請出以示眾，引起包括京師長

安在內的周邊僧俗的普遍信奉，“無數千人一時同觀”，7場

面頗為盛大。由此法門寺於關中塔廟中始脫穎而出，聲名遠

播。惠恭禪師可能是因此緣由而發移住法門寺。 

此碑又載，惠恭禪師“嘗與勝光寺惠乘法師同德比義，贈

禪師行瑭布巾，表為善友”。“俄而乘師下代”云云。惠恭，

《續高僧傳》卷二十五有傳。其文曰： 

釋惠乘，俗姓劉氏，徐州彭城人也。叔祖智強少出家，陳任廣

陵大僧正，善閑《成論》及《大涅槃》。乘年十二，發心入道，

仍事強為師，服膺論席。…大業六年有敕別揀三大德入東都於

四方館行道，別敕乘為大講主。…武德四年…乘等五人敕住京

室勝光寺。 

惠乘時為隋唐間一義學名僧，備受僧俗尊崇。武德八年（625

年）高祖幸國學釋奠，時眾推惠乘為導首講經。8正如道宣

評曰：「身歷三朝，政移六帝，類升中殿。面對天顏，神氣

蕭散，映徹墻仞。自見英德，莫不推焉。」9能得此前輩僧的

                                                       
7 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上。 
8 道宣《續高僧傳》卷二十五“惠乘傳”。 
9 同(8)。 



      94    正觀雜誌第五期/一九九八年六月二十五日 

 
 

賞識，對於年輕的惠恭極為難得，故碑文用“舍利、迦葉更

為顯揚，文殊、普賢樂相誠仰”類比他們之間的友誼。貞觀

四年（630年）十月，惠乘師於勝光寺圓寂，春秋七十六。勝

光寺位於京師長安西南隅，離惠恭求法所在的慈門寺很近。

從行文語氣考慮，與惠乘之交往當是惠恭仍滯留於長安時的

事情。這是貞觀五年後惠恭方至法門寺的可靠論據。 

如以上推論不謬，那麼，惠恭生年可暫定為隋大業四年

（608年）至唐武德元年（618年）之間。此碑立於永昌元年

（689年），時惠恭禪師仍然健在。 

惠恭弘法行歷大要有六：其一早年依師；其二移住法門

寺；其三建三階禪院；其四祈請舍利；其五修塔迎奉佛骨；

其六刻經立碑。 

據碑文，惠恭大德俗姓韋氏，“髫齡之年，已墮僧數。髫

齡，即童年，一般為五歲至十歲之間。年甫十四依慈門寺道

場審禪師聽受三□□□”。慈門寺位於長安南門之西，係“隋

開皇六年刑部尚書萬安公李圓通所立”10。開皇九年（589年）

三階教創始人信行及其弟子僧邕等應隋文帝之召請入京師

傳教，左仆射齊國公高熲“邀延住真寂寺、立院處之”11。後

信行“於京師置寺五所，即化度（即真寂寺）、光明、慈門、

慧日、弘善寺是也”12。審禪師，史籍缺載。然其屬於三階

                                                       
10 宋‧宋敏求《長安誌》卷十，《宋元方誌叢刊》第一冊第 125 頁,中華書局版。 
11 道宣《續高僧傳》卷十六“信行傳”。 
12 同(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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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僧人無疑。碑文中稱：“心遠七憎，以果收因，則含生皆

佛；將時驗質，則以位獨凡。上根下根，洞悟其旨；真學妄

學，究竟其門”。從下文分析可知，此四句實為三階佛法核

心思想的概括。惠恭依從審禪師為師，大概在武德末年。此

時信行弟子本濟的徒弟道訓、道樹仍在慈門寺傳播三階教。

惠恭於慈門寺“苦行精誠，年逾十載”。然細觀碑文，惠恭

似乎於此十年當中又從另一禪師習禪三載。碑文稱：“…禪

師者，佛法之機衡，幽途之炬燭。心滋有待，智入無端。名

稱普聞，眾所知識”。此段落頗費思量。從語氣看，不像是

對審禪師的讚語。因其特意標示法號，另起稱呼，似指另一

禪師為妥。下文復云：“稽首接足，親承問道，攝念歸依，

習禪三載”。因前已講過歸依審禪師之語，故再言“歸依”

必指另一僧無疑。那麼，這另一禪師指誰？有兩種可能：一

指本濟弟子道訓或道樹；二可能指化度寺僧邕。兩者相比，

後者可能性更大。原因有二：其一，自從信行弟子裴玄証，

本濟先後圓寂後，唯有化度寺僧邕方可配得上以上讚語；其

二，從惠恭所弘禪法看，與僧邕精通的僧稠一系相同（此點

下文再析）。 

釋僧邕，俗姓郭氏，太原介休人。“年十有三，違親入

道，於鄴西雲門寺依止僧稠而出家焉。稠公禪慧通靈，戒行

標異。即授禪法，數日便詣。稠撫邕謂諸門人曰：「五停四

念，將盡此生矣」。仍往林慮山中，栖託定門，游逸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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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周武帝滅法時，隱住白鹿山。隋初復興佛教，“有魏州信

行禪師，深明佛法，命世異人。以道隱之辰，習當根之業。

知邕遁世幽居，遣人告曰：「修道立行，宜以濟度為先。獨

善其身，非所聞也！宜盡弘益之方，昭示流俗。」乃出山與

行相遇，同修正節。”13開皇九年信行被召入京，僧邕隨師

同至京城。開皇十四年（594年）正月四日，信行圓寂。僧

邕“綱總領徒眾，甚有住持之功”14，實為接替信行教宗的

掌門人物。化度寺位於長安南門之東，慈門寺位於長安南門

之西，二寺相距不遠。故惠恭完全有可能在不改變寺籍的情

況下跟隨僧邕習禪，直至貞觀五年十一月僧邕圓寂為止。順

便指出，此亦可作為貞觀五年後惠恭方移住法門寺的考釋依

據之一。 

惠恭移住法門寺的原因，除了法門寺本身的獨特影響之

外，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即法門寺所在地岐州乃是隋末唐初

三階教的流行地區之一。《續高僧傳》卷三十“德美傳”載，

德美“開皇末歲觀化京師，受戒持檢，禮懺為業。因往太白

山誦《佛名經》，每行懺時，誦而加拜。人以為其總持念力，

功格涅槃。太白九隴先有僧邕禪師，道行僧也。因又奉之為

師”。由此可知，隋開皇末年，僧邕曾住於距今法門寺不遠

的太白山中弘持三階佛法。又據唐釋懷信《釋門自鏡錄》記

                                                       
13 以上引文均見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九“僧邕傳”。 
14 同(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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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慈門寺孝慈“幼小已來依信行師說三階法以修苦行。常

乞食為業，六時禮懺，著糞掃衣，隨所住處說三階佛法，勸

誘朦俗”。“後於一時在岐州說三階佛法。…於大齋日禪師

為眾說三階法，當時之此，座下萬人來”。15此記載本是其

它宗派為醜化三階教而寫下來的。然而剔除其誇張扭曲之

處，仍可見出當時三階教對於岐州僧俗的影響。孝慈於扶風

傳三階教恰為隋末唐初。這些，都為日後惠恭的弘教事業打

下了基礎。 

惠恭移住法門寺後，“上士稽首，中庸歸命”，影響逐步擴

大。數年後，惠恭覺得“惠日明代，非開寂滅之域，遂別安

禪院，清淨住持”。至此，方才與三階教僧不與別宗僧人雜

住的規定相合。三階禪院的建立，說明法門寺三階教僧人已

有了相當數量，信徒已較廣大，且於法門寺佛事中占據相當

地位。是為惠恭於法門寺站穩腳根的標誌。順便指出，有人

16依據“清淨住持”之句將惠恭稱作法門寺主持是不對的。

此處之“住持”二字為“軌持正法”之意，與寺院僧職不相干。 

碑銘再曰：“夙夜翹誠，供養靈塔”，此是惠恭又一重大

舉措，也符合三階教僧人見一塔影皆旋轉禮拜的修持方法。

更重要的是，可借此喚起信眾對三階佛法的信仰，故而惠恭

                                                       
15 懷信《釋門自鏡錄》卷上，《大正藏》第 51 冊第 806 頁。 
16 韓金科、王均顯《新發現唐法門寺主持＜惠恭禪師大德＞》，《文博》1991 年

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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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燒二指，發菩提心”，請出埋於塔基之下的佛骨示眾。

“清淨大眾，宛如初會，倏睹尊儀，情如新滅。豈止靈光浮

景，空驚迦葉之心，寶相澄輝，似入闍王之夢。”可見，此

次剖示佛骨舍利，崇拜的人數也是相當大的，許多人都看到

了舍利及舍利所射出的靈光。這就是碑文所講的“貞觀之

末，沐浴舍利”之事。這次剖示，僅見於此碑記。大概距貞

觀五年剖示相距僅十多年，而與後來僧俗杜撰的“三十年一

開”的所謂“古制”不合，故皆隱匿不載而已。 

顯慶元年（656年），高宗敕令法門寺僧惠恭、意方主持整

修佛塔，並“給絹三千匹”，以為供養。一九八七年出土於

法門寺塔下地宮中室右壁頂部的惠恭“支提之塔”殘碑，僅

碑銘尚存，文曰：“大唐岐州岐陽縣法門寺檢校佛塔大德惠

恭支提之塔”。由此可証，唐高宗曾敕封惠恭為“檢校佛塔

大德”之號。這次重修，工程浩大，不僅將塔上用材總換以

柏，編石為基，而且以佛塔為中心從整體上完善了法門寺的

基本格局。據宋元載記，唐代法門寺有二十四院。有唐一

代，對法門寺的整修數此次規模為 大，故而可知，即使二

十四院於此時并未完全形成，仍可能至少已具備二十四院的

十之七、八。據唐代宗大歷十三年（778年）張彧撰《大唐

聖朝無憂王寺大聖真身寶塔碑銘并序》載，惠恭、意方：“遵

睿旨，購宏材，征宇曇之工，寫蓬台之妙，咨□匠而藏制，

獻全摹以運斤，不日不月，載營載葺”。經過此次重修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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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寺已是“危檻對植，曲房分起。欒櫨沢拱，枕坤軸以盤郁。

樑棟攢羅，拓乾岡而抱頭。麗穹崇岳，立杖一柱以戴天。蜿

蜒霞舒，揭萬楹而捧日”。17這裡面無疑凝結著惠恭大德的

心血和智慧。用佛家的話講，無論對於唐代佛教，還是對於

法門寺歷史文化，都是功德無量的。 

其實，顯慶元年開始的修葺法門寺塔寺的工程，只是數位

僧人策劃的鼓動高宗迎奉佛骨的第一幕。道宣《集神州三寶

感通錄》卷上記載： 

顯慶四年九月，內有山僧智琮、慧辯以解咒術，見追於內。語

及育王塔事，年歲久遠，須假弘護。上曰：「豈非童子施土之

育王耶？若近有之，則八萬四千之一塔矣。」琮曰：「未詳虛

實。古老傳云，名育王寺，言不應虛。又傳云，三十年一度出。

前貞觀初已曾出現，大有感應。今期已滿，請更出之。」上曰：

「能得舍利，深是善因，可前至塔所七日行道，祈請有瑞，乃

可開發。」（下線為筆者所加） 

從下線語句可以看出，唐高宗李治在智琮、慧辯游說之前

并不知曉法門寺佛骨之事（貞觀五年李治才五歲！）。“三十

年一開”既標為“傳言”，無異於說其並非確鑿不移之事實。

說到底，可理解為數位僧人力圖為以後定期迎奉佛骨所擬定

的理想周期而已。其實，高宗之前，法門寺佛骨只具有地區

意義，并未有全國影響。為了喚起高宗對佛骨的崇信，智

                                                       
17 張彧撰《大唐聖朝無憂王寺大聖真身寶塔碑銘并序》，《全唐文》卷五一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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琮、慧辯等僧人共同導演了一出虔誠感得舍利的“瑞相”，

請觀下文： 

（高宗）即給錢五千、絹五十匹以充供養。琮與給使王長信等

十月五日從京且發，六日逼夜方到。琮即入塔內專精苦道，至

十日三更，忽聞塔內像下振裂之聲。往觀乃見瑞光流溢，霏霏

上涌，塔內三像足各各放光。琮大喜，即召來使同睹瑞相。琮

等以所感瑞具狀上聞。敕使常侍王君德等絹三千匹，令造朕等

身阿育王像，餘者修補故塔。仍以像在塔，可即開發出佛舍利

以開福慧。顯慶五年春三月，下敕取舍利往東都入內供養。18 

由僧人的游說和“靈瑞”的感化，高宗方下定了迎奉佛骨的

決心，“皇后捨所寢衣帳直絹一千匹，為舍利造金棺銀槨，

數有九重，雕鏤窮奇。”19兩年後，佛骨方從東都洛陽奉還

本塔。顯慶年間的迎奉佛骨，是唐代確立法門寺為皇家寺院

的關鍵時節，由此才真正建立了唐代“三十年一迎奉”佛骨

的慣例。此前不過是“傳言”而已。故深知個中原委，且親

自參與策劃的道宣不由感慨系之：“三十年後非余所知！”

20作為高宗下敕任命的“檢校佛塔大德”，惠恭於此次迎奉

中的作用不可低估。他曾於京師長安求法十年，熟悉朝廷的

運作情況，與京城諸大德很易於同聲應和。因此，這次迎奉

也可以算作惠恭大德對於法門寺的又一大貢獻。 

                                                       
18 道宣《集神州三寶感通錄》卷上。 
19 同(18)。 
20 同(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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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永昌元年（689年），惠恭大德於法門寺內立碑，時年七

十歲左右。立碑之舉費解處有二：一是碑文之敘述人稱；二

是立碑動機。碑銘稱為“法門惠恭〔大〕德之碑”，碑尾又

署“法門寺僧惠恭樹”，文內又有不少頌揚溢美之辭。從碑

刻署名看，應為自我立碑。這種自我頌揚的做法甚為罕見。

然而，信行弟子裴玄証就“生自制碑，具陳己德，死方鐫勒，

樹於塔所。”21要之，惠恭此舉係摹仿前輩而為。碑文雖以

第三人稱道之，實際上側重於闡釋惠恭的佛學見解，故又不

全同於裴玄証之舉。問題是，惠恭為何要刻經於石碑呢？一

般而言，佛經刻石原因有二：一是因紙或帛易於損壞，不便

長久保存，而以石刻之則易久存；二是因北魏、北周兩次滅

佛，加深了佛教徒的末法思想，刻藏石經遂成風氣。如“北

齊慧思大師慮東土藏教有毀滅時，發願刻藏，閟封岩壑中。

座下靜琬法師承法囑咐”，22前後繼之，竟成著名於世的“房

山雲居寺石經”。惠恭刻經之動機已超出這兩條原因，他自

言為“昭其未悟”，明顯面對當世。因為依三階教看來，當

世即已經是“末法”時期。這與靜琬等刻石經面對將來，明

顯不同。儘管如此，刻經之事與信行之主張相悖，這是否意

味著三階教出現了一些新變化呢？這需要從惠恭佛學見解

上去分析。 

                                                       
21 道宣《續高僧傳》卷十六“信行傳”附見。 
22 明‧劉侗《帝京景物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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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界一向以為三階教 具特色的是“無盡藏”。那麼，惠

恭是否在法門寺建立了“無盡藏院”呢？從現有資料難有定

見。然而碑文中有“報先於施作”，“緣道始於檀為”之句，

“施作”，“檀為”均指“布施”。從顯慶年間修建法門寺

的工程量考察，僅僅憑借朝廷的賞賜是不夠的。惠恭“購宏

材，征宇曇之工”23，似有動員民眾之意。又，唐高宗為何

選中惠恭主持修塔事宜，其三階教僧人的作風很有可能為高

宗一種考慮的因素。徵之於唐代資料，未發現朝廷賞賜法門

寺土地、賦稅之記錄，而每次迎奉，帝王、官宦、民眾均奉

施大量財物。種種跡象，使我們傾向於推定法門寺院經濟可

能仿“無盡藏法”組織。當然，此判斷還有待於進一步証實。 

 

如上所論，惠恭實為三階教的第二代傳人，其學說基本內

容是與信行大師一致的，當然也有一些變化。這種變化恰好

構成了惠恭佛學思想的特色。 

三階佛法乃是中國佛教史上極其特殊的一個宗派。其創始

者信行在強烈的末法意識支配下，樹立了獨特的教義。三階

教義有兩個基本的理論前提：一是“對根起行”；二是時當

“惡世”。這兩條構成了三階教判教的依據。唐釋懷感在《釋

                                                       
23 張彧《真身寶塔碑銘并序》，《全唐文》卷五一六。 



吉藏對三論學之轉化－以吉藏之佛性思想為中心    103 
 
 

淨土群疑論》卷四中說，信行“禪師立教之意，以當根佛法

為宗”。隋費長房亦言，其“號曰對根起行、幽隱指體（相）

標榜，（然）於事少潛。”24這種概括抓住了三階教的核心。

信行認為，眾生的根性隨時而不同，因此每一時代就須有適

合該時代眾生的佛法，而不能一成不變地代代相沿。化度眾

生時， 重要的原則是依據各時代眾生之根性，而教以適當

的修行法門，此即所謂“習當根之業”，25也即應病予藥。

信行按照“時”、“處”、“人”三類將釋迦成佛以來的佛教

分為三個階段，即所謂“三階”。《三階佛法密記》卷上言： 

佛在世，佛自主持佛法，位判是第一階時；佛滅度後一千五百

年已前，由有聖人及利根正見成就凡夫住持佛法，位判當第二

階時；從佛滅度一千五百年已後，利根凡夫，戒定慧別解別

行，皆悉邪盡，當第三階時。 

信行以為當世時值末法，處於穢土，人皆破戒破見，故屬

第三階。第三階佛法內唯有一切行壞、體壞、戒見俱破、顛

倒一切一種眾生。這就是信行對當世佛法所面對的世間的判

定。作為三階教之傳人，惠恭完全接受了這一結論。碑文中

出現的諸如“群蒙”、“塵界雖暗”、“五濁”惡世等，其意

灼然可見。碑文又曰：“正像既遷，二階無實，□□□□”，

後面四字已缺，但仍可理解為：正法、像法已經逝去，唯有

                                                       
24 費長房《歷代三寶記》卷十二，括號內字為筆者臆補。 
25 李百藥《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全唐文》卷一四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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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法降臨。惠恭禪師為此憂心如焚，“悔嘆業像奔馳，將淪

教戒，愛馬騰躍，先亡苦空。”此句中，“亡”通“無”，

言其三階眾生愚昧而無“苦空”之見，沉溺享樂。正如《三

階佛法密記》卷上所言，“就行明時”，“就病明時”，“就

法明時”，三階眾生均為“純邪無正位”，這就是碑文中

“將時驗質，則以位獨凡”一句的含義。面對如此“邪惡”

之世界，惠恭不禁發出了“非我法王，誰救淪溺”的嘆息，

亟盼“法王”釋迦佛應世濟度眾生。 

依據“對根起行”的原則，信行以為“佛所說經，務於濟

度。或隨根性，指人示道。或隨時宜，因時判法。今去聖久

遠，根時久異。若以下人修行上法，法不當根，容能倒錯。” 

26因此，三階教認為，第一階根機之眾生，學一乘法；第二

階根機之眾生，學三乘法；而五濁惡世的第三階眾生，則只

能學“普真普正佛法”（簡稱“普法”）。日本道忠所著《群

疑論探要記》卷六曾引《三階集錄》云： 

第三階若學普法，不墮愛憎、不謗三寶，唯有純意無有損壞。

此“普＂亦名生盲眾生佛法。譬如生盲不分眾色，普法亦爾。

於一佛乘及三乘法，不論是非，普能信故。於諸賢聖及一切凡

夫，莫辨勝劣，俱歸敬。 

敦煌殘卷《對根起行法》中，信行論之更詳： 

                                                       
26 唐臨《冥報記》卷上，《大正藏》第 51 冊第 78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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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曰：同是佛法，何因普法學之淳益無損，別法學之即損益俱

有。何義？答：因根別故。有二義：一普法無病；二別法就

根。 

因此之故，第三階根機的末法眾生，要想得到解脫，信一個

佛、念一種經、學一種法，是不行的。甚至“若學一切名相

別真別正佛、讀經、誦經、講律、講論、歸僧、度眾生、斷

惡、修善、解行、求善知識、與出家人作師僧、上坐、寺主、

法師、律師、論師、禪主及章疏問答人”27等等，不但都不

能得解脫，而且“俱名邪魔六師外道”。28必須“普歸一切

佛盡，歸一切法盡，歸一切僧盡”，29必須正學一切普真普

正佛法，才能“真善成就”。為了強調“普法”的意義，信

行還提出了所謂“法界七普：普凡普聖、普善普惡、普邪普

正、普大乘普小乘、普空普有、普世間普出世間、普淺普深。”

30一言以蔽之，所謂“普法”之“普”，就是普遍信仰一切，

甚至包括五濁惡世中的三階眾生。《惠恭大德之碑》中，關

於其修行之法涉及不多，但仍可看出其遵循“普法”的痕

跡。碑文中稱“靜亂殊學，遵行五眾，虔奉四依”就是一例。

關於“靜亂”，《對根起行法》言： 

                                                       
27 敦煌《三階佛法》卷三第 4 頁，見《大藏經補編》第 26 冊第 270 頁，華宇

出版社版。 
28 同上。  
29 敦煌《對根起行法》第 4 頁，《大藏經補編》第 26 冊第 329 頁。 
30 (日)矢吹慶輝《三階教之研究》第 475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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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階出世處所不同所由義者，於內有三段：一者第一階一乘根

機凡夫菩薩等入道處，莫問聚落山林，靜亂俱得道。何以故？

由從無始以來學普行故。二者第二階三乘機根眾生入道處者，

唯在靜處，不得在聚落。何以故？由從入佛法以來常學禪定根

機，唯有靜處能長道故。三者明第三階空見有見眾生出世處

者，唯得在聚落，不合在山林閑靜。何以故？由從無始以來與

如來藏佛、佛性佛、形像佛最有緣故。31 

由此可見，三階佛法與傳統佛法修道之處有別，故曰「靜亂

殊學」。“四依”即《維摩詰經》所言“維摩四依”：“依

法不依人，依義不依語，依智不依識，依了義經不依不了義

經”。三階典籍中多次出現“邪四依”32的說法以顯己義。

敦煌殘卷《三階佛法》卷三中，信行駁斥教界說： 

所引經等說法，俱名邪魔六師外道經法，不依法唯依人，不依

義唯依語，亦名綺飾文辭，亦名莊嚴文飾。 

在信行看來，凡不遵循“依根起行”之三階佛法之人都是“邪

四依”者，唯有他才是“四依菩薩”。事實上，“三階禪師咸

以信行禪師是四依菩薩”，33可見三階教內正是這樣崇信宗

主的。因此，碑文中“虔奉四依”可作兩種解釋：一是指“維

摩四依”；二是“四依菩薩”信行。碑文中又有“四依挺出”

                                                       
31 敦煌《對根起行法》第 17 頁,《大藏經補編》第 26 冊第 343 頁。 
32 如《三階佛法密記》卷上曰：“二四者謂邪四依：一依人不依法；二依語

不依義；三依識不依智；四依不了義經不依了義經”，見《大藏經補編》

第 26 冊第 303 頁。 
33 釋懷感《釋淨土群疑論》卷三,《大正藏》第 47 冊第 48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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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語，此處之“四依”僅有一義，指“維摩四依”。不管怎樣

理解“四依”，三階教所謂“了義經”即指信行撰集的《三階

位別錄集》、《對根起行雜錄》等。所謂“虔奉四依”自然包

含虔奉三階教典籍的含義。三階教僧人將有別於己宗的佛法

稱為“別法”、“妄學”，而將三階佛法稱為“普真普正佛

法”、“真學”。碑文中稱惠恭“上根下根，洞悟其旨；真

學妄學，究竟其門”，儼然為一三階教大師矣！惠恭至法門

寺後，始終以弘揚三階佛法為己任，故碑文又云：“頓漸宗

印，終始住持”。這裏的“頓漸”有其特殊含義，與道生及

後來的禪宗所言全不相同。《三階佛法密記》卷上云： 

問曰：何為漸而言頓說？答：法有前中後際說，有隱密顯了

義。隱密者為漸說，顯了者為頓說。謂佛為第二、第三階人

說大乘、小乘及世間義，是隱密義說，中際法說。第三階不盡

前際說，彼無始非三乘種，畢竟不得出世說。第二階不盡後際

說，彼永入無餘涅槃，身智俱滅，畢竟不成佛故。後雖為不定

根者受記作佛，猶為定根二乘，不為說究竟一性常樂我淨，故

是名漸。為第一階翻（反）此不頓。34 

這即是說，第三階佛法為“漸說”，與第一階之“頓說”不

同。日本所傳《三階佛法》卷二又有“廿四明”。其中前“五

明”為“得頓滅”，後“十九明”為“得頓不滅”，似乎有統

一第一階佛法與第三階佛法之義。可惜，文義模糊，難於盡

                                                       
34 《三階佛法密記》卷上第 36 頁，《大藏經補編》第 26 冊第 324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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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從碑文“頓漸宗印”看，三階教義中“頓漸義”很關

鍵。不過，上引諸語“漸而言頓說”其意為何，只能存疑。 

依《對根起行法》所載，三階佛法主要有三項內容：普敬、

認惡與空觀。普敬是先禮敬眾生之本體，從而普敬一切具有

如來藏的眾生。認惡是體認第三階眾生之顛倒錯謬，亦即體

認一切利根空見有見眾生，行壞體壞，戒見俱破。空觀是體

認所學一切解行之畢竟空寂而無所得。又據現存之《信行遺

文》可知，第三階眾生具體的修行方式有四： 

一、行四種不盡行，日日不斷地禮佛、轉經、供養眾生與供

養眾僧。二、隨喜助施。三、依十二頭陀，常行乞食。四。

依《法華經》行不輕行。35 

修行上述四大類法門時，必須日日不斷，精進以赴，即不斷

地誦經、布施、苦行等等，直到成佛為止。上述法門的實質

在於，不論一乘三乘之是非，不承認一切聖賢凡夫之勝劣的

區別，普遍歸依大小乘，普遍歸敬一切根機之眾生。這種“普

敬”之法來源於《維摩詰經‧香積佛品》： 

菩薩成就八法，於此世界，行無瘡疣，生於淨土。何等為八？

饒益眾生而不望報，代一切眾生受諸苦惱，所作功德盡以施

之，等心眾生，謙下無礙，於諸菩薩視之如佛，所未聞經聞之

不疑，不與聲聞而相違背，不嫉彼供，不高己利，而於其中調

伏其心，常省己過不訟彼短，恆以一心求諸功德。是為八法。 

                                                       
35 此據藍吉富先生的概括。見其主編的《大藏經補編》第 26 冊第 211 頁附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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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行為此“八法”找到了佛性論依據，遂將其改造為： 

一切八種佛法：一者如來藏佛性；二者普真普正佛法；三者無

名相佛法；四者以聖法中拔斷一切；五者悉斷一切諸語言道佛

法；六者一人一行佛法；七者無人無行佛法；八者五種不懺

盡佛法。36 

此“八法”含義頗雜，茲不全解。其中“一人一行佛法”，

“一人者，自身唯是惡人，一行者如《法華經》說常不輕菩

薩唯行一行”。37明知其為“惡”眾生，信徒仍須敬拜。何

以故？三階佛法認為，一切法是從唯一的如來藏展開的，所

有的人都具備佛性，故一切人都無有差別，應該將一切人當

作如來藏佛、佛性佛、當來佛而崇拜。這種“普佛”思想必

然成為對一切人不分愛憎輕重的普敬思想。而其理論根基是

“當果”佛性論，但卻是對其加以曲解而套用的。作為信行

的再傳弟子，惠恭禪師自然不會這麼認為，他是自覺地將其

寫進了碑文之中。碑文稱：“以果收因，則含生皆佛”。李

貞撰寫的《隋大善知識信行禪師興教之碑并序》載：“用因

收果，則從因以表真；以果攝因，乃緣果而除妄”。38敦煌

殘卷《普法四佛》中又曰： 

所謂正因佛性，言一切法界眾生通凡及聖皆有此性，一切諸佛

                                                       
36 敦煌殘本《三階佛法》卷三第 9 頁，《大藏經補編》第 26 冊第 274 頁。 
37 敦煌《對根起行法》第 25 頁，《大藏經補編》第 26 冊第 351 頁。 
38 李貞為唐太宗子，封越王。武后稱制，越王起兵反之，兵敗自殺。時為垂

拱四年（688 年）。故此碑當撰於惠恭立碑之前。文見《唐文拾遺》卷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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菩薩亦同有此性。從極果立名，故名佛性。然此佛性非因非

果，在因名因，在果名果…佛性義者，與法界常果收法界常

因，故名佛性。從佛果向因，總收盡，故名佛性。39 

從眾生皆可成佛的果位觀之，眾生本具成佛之因性，故從

“極果立名”、“以果收因”則含生皆具佛性，皆是佛。既然

眾生均具此佛性，那麼其善惡、根機多麼不同，一律平等了無

差別，故修三階佛法之人必當普敬一切眾生。眾生“當現雖無

具恒沙功德，當來具足恒沙功德，與真無別”40，故敬“人”

就是敬佛、敬如來藏。三階教經過這種一種看似合理的思

辯，為其普敬法找到了理論支點。其實，成佛的可能性并不

等於現實性，作為本來的如來藏并不等同於具有如來藏的

“個體”。這種“有意”的混淆扭曲，導致了其宗教實踐的

背謬。這也是三階教之所以被目之為異端的原因之一。 

惠恭於碑文中亦闡釋了其心性論思想。“心”、“識”、

“智”等名相屢屢提及。此中的“心”有二義：一是如來藏自

性清淨心；二是阿賴耶識。敦煌殘卷《普法四佛》中言：“如

來藏體性真實，於一切名相作而不作，故亦名阿賴耶識”。

此“真實”之如來藏為諸法相之本體。換言之，“法界名相

依如來藏住，如一切波依於水故。由有如來藏故，有法界名

相”41。“心”與法相是非一非異的關係，碑文稱之為“心

                                                       
39 敦煌《普法四佛》第 5 頁，《大藏經補編》第 26 冊第 423 頁。 
40 敦煌《對根起行法》第 31 頁，《大藏經補編》第 26 冊第 357 頁。 
41 敦煌《普法四佛》第 1 頁，《大藏經補編》第 26 冊第 4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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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不二”。《普法四佛》對此解釋為： 

法界名相即是如來藏體，相外無別體故，如一切波即是其水，

波外無水故。但法界名相由一切善惡業生，不由如來藏起。如

來藏功能作用周遍法界，與一切名相作依持建立本。然如來藏

異於一切名相，唯藏是體，名相非體故。42 

碑文又稱“十方諸佛，從法立名；相有終始，心無壞成”。

按，三階教典籍認定佛有兩種：“一者義當真佛，以真攝應，

佛義具足盡……二者義當應佛，以應攝真”。43三階佛法以

如來藏佛、佛性佛、當來佛、佛想佛為“真佛”，稱其為“普

法四佛”，而以十方諸佛或“五十三佛”（見敦煌《七階佛

名經》）為“應佛”。而“應佛”是以法立名的，故其有“終

始”。唯有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無有“壞成”，如信行所言： 

心性不動，亦無所依，復無處所。無形無相，名解脫相；圓滿

不動，空如如相；若覺心空，名空入門，更無思想門；心性起

無作門。知心無礙，本非繫縛，名解脫門；心寂滅，名涅槃門；

心無變異，名真如門。44 

總之，“此一心法，隨義立名，無住無本”。45 “心”是

純淨無染，圓滿不動的本體，故“一切無心名為聖道”，46只

                                                       
42 《普法四佛》第 1－2 頁，《大藏經補編》第 26 第 419－420 頁。 
43 敦煌《三階佛法》卷三第 3 頁，《大藏經補編》第 26 冊第 269 頁。 
44 《信行□集真如實觀起序卷第一》第 5 頁，《大藏經補編》第 26 冊第 410 頁。 
45 同(44)。 
46 同(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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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由於眾生於“無心法起分別是名煩惱”。47因此，世間萬

物也正是由此而被認定為“實有”，“一合”。“怨形妄心，

顯見靈塔”。此“塔”之起，全是妄心使之然。這就是碑文

中“世間實有，名為一合”，“怨形妄心，顯見靈塔”的含義。

三階教所言“惡法”者，指十二顛倒。此十二顛倒“略說其

是唯心，謂內心體迷取著顛倒”。48要對治十二顛倒，須修“普

真普正佛法”方可離“倒”為正， 終成佛。此“普法”即前

述之“八種佛法”。《三階佛法密記》卷上言：“第三階人常

純顛倒，根中病重”之“具體相”決定其須修普法才可轉

“倒”為正。此十二顛倒及八種佛法“就體不異，就義名

別”，故“知十二即一顛倒，如八種佛法即一佛法”，“一切

八種佛法俱是普真普正故，所以八種佛法名數雖少，能多對

治十二顛倒”。49正如惠恭碑文所言：“智越斷常，心超間

塔。種覺□映，一多相納”。啟“智”而修八種佛法（此為

“一”）可對治十二顛倒（“多”）。這樣“一多相納”即可

轉“倒”為正，轉凡入聖。 

應特別指出，三階教義對“識”，“智”有較獨特的說法。

儘管有時其典籍亦將如來藏自性清淨心等同於阿賴耶識，

但其亦言“就理心二本說，藏即理，世識即心也。藏為真

也，識為俗也。”50及“藏識海常住，境界風所動。種種諸

                                                       
47 同(44)。 
48 《三階佛法密記》卷上第 14 頁，《大藏經補編》第 26 冊第 302 頁。 
49 《三階佛法密記》卷上第 17 頁，《大藏經補編》第 26 冊第 305 頁。（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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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浪，50騰躍而轉生”。51惠恭碑文中言：“識海波□，□□

扇激”大概就是此義。這裏似乎有將阿賴耶識與六識混合的

傾向。然而，《對根起行法》中又有“性八識”、“智八識”

的說法： 

性八識者，本識幡真成妄，對緣作六七…本識者，即如來藏佛

性是；對緣識者，於內有二種：一者對緣隨染識，二者自心緣

不覺識。52 

此處之“對緣隨染識”指六識，“自心緣不覺識”指第七

識。與“性八識”相應： 

智八識者，本識覆妄成真、名之為智。於內有二種：一者治惑

智，二者對緣不染智。治惑智者起惑□，幡愚成智。對緣不染

智者，有二種：一者對緣不染智；二者廢緣談體智。53 

此“智”中，與六識對應之眼、耳、鼻、舌、身、意皆為“對

緣不染”之“六智識”。“廢緣談體智”名為第七智，即“眠

睡不覺，由有智在”。54在此，三階教義認為，即使阿賴耶

識也具“妄性”，可“幡真成妄”，具“生起”功能，如碑文

所稱“雖含覺性，不廢愚蒙”。而“智八識”則是純淨無妄

的，可“幡愚成智”，即使通常被說成為“妄”的六識，也可

                                                       
50 《普法四佛》第 2 頁，《大藏經補編》第 26 冊第 420 頁。 
51 同(50)。 
52 《對根起行法》第 29 頁，《大藏經補編》第 26 冊第 355 頁。 
53 同(52)。 
54 同(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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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性六識”轉為“六智識”。從一些材料上可以看出，三階

教似乎將“識”看成一體兩面，故其轉識成智乃於同一本體上

完成。當然，三階教義並不完善，也並不太嚴密。如上所引，

先言“如來藏自性清淨心亦名阿賴耶識”，又言“理心二

本”，似乎如來藏與“心”是兩個本體。時而認為“心”如

如不動，時而又認為“心”為俗。這些混亂之處歷歷可見。

這可能與流傳下來的典籍並非其精華有關。至於惠恭所處唐

初之三階教義是否克服了這種混亂，資料匱乏，難於盡言。

故於此只能引早於惠恭的材料考釋，失惠恭原旨之處在所難

免。 

除了普法之外，如同隋唐之際北方大多數僧人一樣，三階

教僧人亦修習禪法。信行、本濟、僧邕等均被道宣列入《續

高僧傳‧習禪部》。然而，從現存資料看，信行並不太重視

禪法。儘管其典籍中屢次提及禪定，但仍嫌散亂而缺乏系

統。從信行行歷看，他並未系統地修習禪法。其師祖慧瓚

“大小經律，互談文義；宗重行科，以戒為主；心用所指，

依法為基”，55並非專精禪法。信行為沙彌時嘗從慧瓚學，

後歸瓚之弟子明胤禪師。慧瓚、明胤二僧“悟以離著為先，

身則思導念慧，識妄知詮，”56只是將禪法作為靜心離念的

輔助手段。受其師影響，加之信行體質不佳，不堪久久坐禪，

                                                       
55 道宣《續高僧傳》卷十六“慧瓚傳”。 
56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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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信行對禪法並不十分看重。三階僧人雖號稱禪師，然大多

未有明確、嚴格的禪法傳授系統。信行弟子中唯有僧邕情況

特別。僧邕十三歲就依止僧稠禪師出家。僧稠曾歸依少林寺

佛陀禪師，以專弘“四念處法”及“十六特勝法”聞名於世，

此禪系為隋唐之際兩大禪系之一。在開皇初年歸依信行門下

之前，僧邕修習禪法二十餘年，深達其堂奧，僧稠對其讚賞

有加。碑文言，惠恭於長安“習禪三載”，又屢次提及禪法，

如“明性起於禪枝”；“定鏡流輝，塵清四念。心珠凝彩，

照引三明”；“定水澄影，迷津息問”等。顯然，重視禪法、

繼之有統，乃是惠恭修行的特色之一。從碑文可知，惠恭仍

以“四念處法”為其禪悟門徑，很可能為僧稠—僧邕一系禪

法的傳人之一。 

信行明確反對讀經、誦經、講經，當然這裏的經指別派之

“經”，不包括三階典籍在內。對於佛經、義理的輕視、疏遠

是三階教 大膽、 具反傳統色彩的主張。敦煌殘卷《三階

佛法》卷三曰：“若學一切名相、別真別正佛、讀經、誦經、

講律”等等，“俱名邪魔外道。”三階教典籍係信行抄錄共

約四十種經文編寫而成的。當有人問何故抄出三階佛法時，

信行言： 

同故得抄出，異故須抄出。異有三義：一者所為人不同；二者

所說法不同；三者為人說法廣略兼正不同。佛為第一階第二階

上根人說出世義、微細淺近、真身應身，一乘、三乘，大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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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乘，普別俱說。為第三階位上邪見成就不可轉人說世間義，

不為說真實法出世義。今正為第三階位前人說出世義，兼為第

一階第二階下根人同說普真普正佛法。又廣略不同。佛廣說第

一階第二階，略說第三階。今廣說第三階，略說第一階第二階。

故須別為第三階人抄略廣說普真普正佛法。57 

信行認為，佛所說經、法主要針對第一階第二階眾生，雖也

有針對第三階眾生而講的，但只涉及“世間義”，未說“真實

法出世義”。因此，有必要將佛經中專為第三階眾生而講的經

論摘編出來，加以新的闡釋，號稱“別為第三階人抄略廣

說。”儘管信行未敢明言，實質上他是想用《三階佛法》代替

佛經，故自己可以抄經，而不許別人抄經、誦經。日本所傳

《三階佛法》卷四有云：“於佛經內，抄前抄後，抄後著前，

前後著中，中著前後，當知如是諸惡比丘魔伴侶。”就連載

有三階教僧信奉的“常不輕菩薩”的《法華經》，三階教亦一

概反對誦持。有僧孝慈“勸彼持《法華經》優婆夷等言：「汝

等持《法華經》，不當根機，合入地獄。」”58這樣對照一下，

惠恭於法門寺刻寫《佛遺教經》、《般若心經》，且明曰：

“昭其未悟”，明顯有“借教悟宗”的傾向，顯然與其祖師所

倡不一致。這可以看作惠恭大德“離宗背道”的一個方面。 

惠恭立碑刻經並不是偶然行為。碑文有云：“道存□□，

□執油於副墨”；“理歸微漸，見法雨於臨墀”；“寂靜律

                                                       
57 《三階佛法密記》卷上第 11－12 頁，《大藏經補編》第 26 冊第 297 －298 頁。 
58 釋懷信《釋門自鏡錄》卷上，《大正藏》第 51 冊第 80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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儀，則睹文齊相；澄清等忍，則觀義忘言”。此可看作其刻

經的理論宣言。其中， 後一句論相與文、言與義的關的關

係，認為可以借助文字觀相，也可憑借言悟義，不過 終須

得意忘言而已。第一句中，“副墨”指文字，源於《莊子‧

大宗師》： 

南伯子葵曰：“子獨惡乎聞之？＂曰：“聞諸副墨之子。＂ 

第二句中，“墀”意為高台，在此指講台、講堂。這樣看來，

惠恭的意思很明確，儘管其道隱微難言，但完全可通過文字

得其真意，亦可於講經、誦經中得其旨歸。正因為如此，惠

恭於碑文中寫道：“碑若天工，字凝神運，密嚴顯跡，含性

招訓。”不過，惠恭為何專刻《佛遺教經》和《般若心經》

呢？可能有三條原因：一是這兩部經都很短小，便於納於一

石；二是《遺教經》講“以戒為師”，《般若心經》講“般若

空觀”，戒與空觀均是三階教義所重；三是，這兩部經都是

唐初教界及朝廷所重。唐太宗於貞觀年間專門下詔頒布《＜

佛遺教經＞施行敕》： 

令所司，差書手十人，多寫經本，務在施行。所須紙、筆、墨

等，有司准給。其官宦五品已上及諸州刺史、各付一卷。若見

僧尼行業與經文不同，宜令公私勸勉，必使遵行。59 

因此緣故，《佛遺教經》十分普及。《般若心經》為玄奘於貞

                                                       
59 《全唐文》卷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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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二十三年譯出。未幾，弘福寺沙門懷仁歷時二十五年集得

王羲之字跡制成《般若心經》碑石。有唐一代，《遺教經》

及《般若心經》不斷被書寫刻石。從這個角度看，惠恭選中

這兩部經刻石，也有迎合朝廷、僧俗的動機。 

作為三階教僧，惠恭無疑是其教義的忠誠信仰者和堅定實

踐者。然而，惠恭重視禪法，看重講經、誦經，明顯與信行

的傳教風格不同。這反映了這樣一個事實：隨著時代的變

化，三階教的“異端”色彩受到了許多僧人的批評，其生存

面臨著許多問題。在這種情況下，三階僧人也有所分化，在

一些僧人身上表現出了向傳統佛教回歸的傾向。惠恭大德就

是這樣一位僧人。証之於武周聖歷二年（699年）敕文： 

其有學三階者，唯得乞食、長齋、絕穀、持戒、坐禪。此外輒

行皆是違法。60 

可見，如惠恭所為，在唐初三階教內當較為普遍。當然，也

有固守信行立場的人，如前述之孝慈及武周時期的淨域寺法

藏。釋法藏，俗姓諸葛，蘇州吳縣人。年十二歲出家，伏膺

淨域寺欽禪師。法藏對於信行之教旨“守而勿失，作禮奉

行”，以為“鎔金為像，非本也；裂素抄經，是末也。欲使

賤末貴本，背偽歸真，求諸如來，取諸佛性。三十二相、八

十種好，眾生對面而不識，奈何修假以望真？”61法藏於開

                                                       
60 明佺等《大周刊定眾經目錄》卷十五。 
61 田休光《法藏禪師塔銘并序》，《全唐文》卷三二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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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二年（714年）十二月十九日圓寂，春秋七十八。這位法

藏稍晚於惠恭，於當時亦有較大影響，代表了唐初三階教的

正統作風。 

總之，惠恭於唐初三階教貢獻較大。他看中了處於上升時

期的法門寺，於其中建立了三階禪院，並得到了朝廷的首

肯，民眾的信仰，高宗敕封其為“檢校佛塔大德”。按，此

處之“檢校”，當為僧職名稱。“檢校”本為朝廷散官名稱，

東晉時有檢校御史，唐有檢校官，如檢校司空、檢校禮部尚

書等。62又，淨域寺法藏亦得武后崇信，“如意元年，大聖

天后聞禪師戒行精 ，奉制請於東都大福先寺檢校無盡藏。

長安年又奉制請檢校化度寺無盡藏。其年又奉制請為荐福寺

大德。”63有學者64誤以為“檢校”為“檢抄”之意，似乎

武后曾下令大規模地清理三階教寺院。從惠恭於法門寺的行

歷，我們有理由認為，唐初朝廷并未特別地壓制三階教，基

本上採取聽之任之的態度。不僅如此，朝廷還對著名的三階

教僧人有所獎掖，如僧邕圓寂後“主上（太宗）崇敬情深，

贈絲帛為其追福”，“左庶子李百藥制文，率更令歐陽詢書

文”。65又，唐書述《兩京新記》載，化度寺無盡藏院“貞

觀之後，錢帛金繡，積聚不可勝計，常使名僧監藏”。不

                                                       
62 參見《文獻通考》卷六十四“職官類”。 
63 田休光《法藏禪師塔銘并序》，《全唐文》卷三二八。 
64 湯用彤《隋唐佛教史稿》第頁 198 頁，中華書局 1982 年版。 
65 道宣《續高僧傳》卷十九“僧邕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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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唐初朝廷未加限制，但也未曾如對其它教派一樣扶持其

發展。三階教義是對兩次滅法的直接反應。這種對現實狀況

的描述反映了社會動亂，佛法遭劫的情形。一旦政治形勢穩

定，“國泰民安”，這種描述對統治者來講無疑是一種誹

謗、誣蔑，因此，引不起統治者的好感。另一方面，信行以

普法標榜宗門，將其它派別一律視為“別派”，特別是對佛

經的疏遠，引起佛教內部普遍的反對。唐代許多史籍中均載

有三階教僧人遭惡報的傳聞。隨著各宗派的形成、壯大，壓

制三階教成為各宗題中應有之義。從這個角度言，與其將三

階教的衰落甚至消亡的主因歸之於朝廷的禁斷，毋寧歸之於

佛教內部的反對浪潮。而這一浪潮的興起，其根本原則在於

三階教義已經不太適應當時現實的需要。正是教內的強烈反

對推動了朝廷對三階教態度的轉變。武后的禁斷令，很大程

度上是出於其它派別僧人的鼓動，而非出自武則天之本意。

故其未能行之深廣。即就是頗為嚴厲的“開元年禁斷令”，

也未能阻止三階教的繼續流傳。德宗甚至允許將三階典籍編

入《貞元錄》。66之所以如此，乃是因朝廷並未生堅決禁斷

之心，故其態度一直搖擺不定。直至遭到“會昌滅佛”的打

擊，三階教方告消亡。總括三階教的傳播歷史，基本上係自

生自滅而已。 

                                                       
66 日本龍谷大學藏《貞元錄》卷三十，《大藏經補編》第 26 冊第 445－448 頁。 


